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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6月17日-2023年9月15

日将对G228丹东线福山段进行安全设

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期间实行封

闭内侧车道作业交通安全布控，过往车

辆需按指示标志谨慎驾驶。

因道路施工带来的诸多不便，敬请

谅解支持。

特此通告

烟台市公安局福山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烟台市福山公路建设养护中心
烟台市诚信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2023年6月8日

通 告
■房产证、土地证、营运证、营业执照(个)800
元 ■公章、财务章、各类印章(个)，支票、发票、
收据(张)，税务登记证、资格证、代码证、渔船用各
类证件（个）及其它各类证件400元 ■身份证、
工作证、户口本、出生证明、下岗证(个)150元
■残疾证、学生证、失业证(个)20元

公告栏
6631203 6631205

声 明

●王春江在“烟台金东房地产经
济发展有限公司”第 200512232 号出
资证明书丢失，特此声明。

●山东科技大学成人教育毕业
生朱建斌，金融学专业，成人教育本
科，遗失毕业证书原件，证书编号：
104245201705703212，声明作废。

6月5日，第52个世界环境日，烟台
中院发布近年来审理的10起环境资源
审判典型案例，发挥案例评价、指引和
警示教育作用，引导广大群众切实增强
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营造生态环境保护良
好氛围。

案例一

烟台市检察院诉曲某生态破坏民事
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
被告曲某非法占用农用地，在农用

地内挖沙和修建停车场，破坏农用地面
积分别为5042.30平方米和12.02亩，导
致原有地貌及种植条件被毁坏殆尽，严
重损害当地生态环境。市检察院提起生
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曲某将
其破坏的农用地进行修复，并使其恢复
农耕条件，若不能修复，则承担相应的
修复费用。

【裁判结果】
市中级法院判决，曲某于判决生效之

日起按照复垦方案将其破坏的农用地进
行修复，复垦期6个月，管护期3年；若曲
某未按要求履行生态环境修复义务，应当
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88.7万元或未修
补部分相应费用。

案例二

莱山区检察院诉马某某危害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马某某于2016年至2020年9

月间，以营利为目的，多次通过微信从海
南省琼海市谭门购买砗磲制品，并通过网
络转卖给他人或者在会展中心展位对外
销售，而砗磲属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名录中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被告
人马某某于2020年9月5日在烟台国际
博览中心销售砗磲制品时，被莱山公安机
关当场查获，被查获砗磲制品共计167
件。经查，被告人马某某从微信名为“AA
铭海工艺”的商家处收购砗磲制品后出
售，获利金额达人民币十万余元。

【裁判结果】
莱山区法院认为，被告人马某某的行

为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应予
依法惩处。综合考虑被告人马某某坦白
情节及退缴违法所得并预缴罚金的悔罪
表现，依法可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最终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二万元。

案例三

莱阳市检察院诉刘某某污染环境
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刘某某的妻子黄某在四川省

成都市经营油料厂，2019年10月，黄某及
业务经理均因故不在岗位，被告人刘某某
借机将厂内生产产生的罐底油渣90余吨
卖给无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张某某，非法

获利人民币90400元据为己有。经生态
环境部门认定，该厂在对废矿物油进行加
工利用过程中产生的罐底油渣（蒸馏残
渣）符合国家危险废物名录772-001-11
（废矿物油再生过程中产生的酸焦油），属
于危险固废。2021年1月2日，被告人刘
某某被抓获归案，之后全额退缴了违法所
得人民币90400元，并缴纳危险废物处置
费70万元。

【裁判结果】
莱阳市法院认为，被告人刘某某的行

为构成污染环境罪，其认罪认罚，依法可
以从宽处理。最终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
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案例四

孙某某与曲某某、王某某相邻权关系
纠纷

【基本案情】
原告孙某某与被告曲某某、王某某

均系某村村民，孙某某与儿子共同生
活。原告在村南有一块1.6亩左右的一
等口粮地。承包地的东面地块种植粮
食，西面自 2013 年起陆续栽种了苹果
树、桃树、枣树等共计29棵，并继续在管
理房内居住。地南邻同村村民曲某某的
承包地。2019年，曲某某的女儿王某某
在曲某某的承包地上建了东西两座蔬菜
大棚。西面的大棚距离孙某某地边两米
左右，东面大棚距离孙某某地边60-80公
分。孙某某认为，被告的大棚影响了其土
地的通风采光，要求消除影响、排除妨碍、
赔偿损失等。

【裁判结果】
牟平区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的大棚

冬季影响相邻部分采光，其他季节影响通
风，对原告土地上庄稼、树木的生长均造
成一定影响。法院结合案涉土地的种植
作物产量、价值及其他地上物的使用情
况，酌定被告每年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1500元，直至被告东西大棚拆除。

案例五

龙口市检察院诉包某某非法狩猎案
【基本案情】
2022年 5月初至5月20日，被告人

包某某在未办理狩猎证的情况下，在龙口
市新嘉街道包家村自家门前树林内，采取
用诱笼猎捕的方式非法狩猎野生鸟类30
只。2022年5月21日，被告人包某某将
上述野生鸟类30只出售给韦某某（另案
处理），非法获利120元。经鉴定，被告人
包某某所使用诱笼为非法猎捕工具，所狩
猎鸟类为暗绿绣眼鸟，被列入《国家保护
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
生动物名录》。

【裁判结果】
龙口市法院认为，被告人包某某的

行为已构成非法狩猎罪。被告人包某
某经公安机关电话传唤到案，归案后能
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
从轻处罚；其自愿认罪认罚，全部退赃，
依法可从宽处罚。判处被告人拘役三个

月，缓刑四个月。

案例六

莱山区检察院诉林某某污染环境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暨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林

某某自2019年9月以来，在莱山经济开发
区两甲埠村村南一院内，在没有处置危险
废物资质的情况下，将收购来的装有废
机油、油漆、树脂等物质的废桶进行贮存
和拆解加工后出售牟利。其收购、拆解
加工的废油桶及拆解刮出的物料露天堆
放，未采取防渗漏措施，对周围环境造成
严重影响。相关部门对上述危险废物及
该地块沾染了危险废物的3.864吨表层
进行了危险废物无害化处置，支出人民
币105136.8元。

【裁判结果】
莱山区法院认为，被告人林某某的行

为已构成污染环境罪，依法应追究其刑事
责任。综合考虑其有坦白、认罪悔罪、积
极赔偿涉案土地整治费用等从轻处罚情
节，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3000元。

案例七

龙口市检察院诉徐某某盗伐林木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徐某某在未取得采伐许可证

的情况下，在龙口市北马镇王村村碑北
高速辅路东侧处，持油锯将龙口市北马
镇上夼村所有的11棵杨树砍伐，后将所
伐树木销售至龙口市龙港街道沟头村木
材厂，获利人民币600余元；在龙口市北
马镇上夼村村北农机厂北西河坝处，持
油锯将龙口市北马镇上夼村所有的9棵
杨树砍伐，后将所伐树木销售至龙口市
龙港街道沟头村木材厂，获利人民币
600余元。经龙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鉴定，伐树现场杨树立木蓄积为6.4284
立方米。

【裁判结果】
龙口市法院认为，被告人徐某某的行

为已构成盗伐林木罪。综合考虑被告人
自首及全部退缴违法所得并积极缴纳罚
金等情况，最终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
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

案例八

莱阳市检察院诉辛某某非法采矿
罪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辛某某于2007年通过转让从

嵇某某处获取莱阳市柏林庄镇北小平村
膨润土矿，该矿2010年与莱阳市柏林庄
镇南小平村膨润土矿两证合一为莱阳市
柏林庄镇南小平村王某膨润土矿，王某的
南小平村矿区（南区）与辛某某的北小平
村矿区（北区）独立经营。被告人辛某某
自2010年至2021年，在明知矿区合法开
采范围的情况下，越界开采白土量
465744立方米。经鉴定，涉案膨润土价

值为11667764.78元人民币，案发后，扣
押堆放在现场价值2537673.97元人民币
的膨润土。2021年8月7日，被告人辛某
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退还违法所得
人民币900万元。

【裁判结果】
莱阳市法院认为，被告人辛某某的行

为构成非法采矿罪。综合考虑其自首、认
罪认罚、已退缴全部违法犯罪所得等情
况，最终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七万元。

案例九

芝罘区检察院诉芝罘区自然资源
局不完全履行法定职责环境行政公益
诉讼案

【基本案情】
芝罘区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

相关违法行为人郭某等人在没有相关
林地变更合法备案的情况下，非法改变
林地用途并占用烟台市芝罘区某林地
上的森林资源，用于建房及堆放煤炭，
造成种植条件严重毁坏，致使社会公共
利益受到侵害。芝罘区检察院认为芝
罘区自然资源局未穷尽法定的履职手
段，涉案受损森林资源仍未恢复，相关
违法行为人虽受刑事处罚，仍需承担行
政责任。芝罘区检察院遂以芝罘区自
然资源局不完全履行法定职责为由提起
行政公益诉讼。

【裁判结果】
芝罘区法院判决：责令被告芝罘区自

然资源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6个月内对
相关违法行为人的违法行为履行监管职
责，并依法作出处理。

案例十

张某某与南观村村委土地承包经营
权纠纷

【基本案情】
2002年，张某建将其承包经营的位

于本村村东的土地流转给张某熙、张某和
张某恩三人耕种，其中张某恩的土地面积
为0.86亩，并在村委会地亩册上将涉案土
地分别备注张某熙、张某、张某恩的名
字。张某恩耕种至今。后来张某熙将其
耕种的土地退还给张某建，张某建于
2015年与村委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并
进行了确权。2015年7月9日，村委会与
张某恩就涉案土地签订了《土地承包合
同》，承包期限从1999年1月1日至2028
年12月31日，此后该地块确权在张某恩
名下。2022年，张某建要求张某恩返还
上述土地未果，遂向区农村土地调解仲裁
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经审理认为，涉
案土地原承包人为张某建。

【裁判结果】
审理中，双方达成调解意见：涉案土

地仍由张某恩耕种经营，如该土地被征
收，地上附着物补偿归张某恩，土地补偿
由双方均分。

YMG全媒体记者 任雪娜
通讯员 曲晓梦

判了刑，该赔还得赔
烟台中院发布环境资源审判十大案例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任雪娜 通讯员 周城锋）近
日，烟火气十足的福山河畔音乐节暨第十七届烟台大樱桃节
吸引着群众前来开怀消费。这里还有一个特别的摊位，
可以“消费”烦恼和疑惑，它就是福山区司法局的普法“大
排档”。

在普法“大排档”的摊位上，有普法宣传册、宣传品，律师
坐镇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工作人员还精心为群众准备了两大

“菜单”，分别为咨询“菜单”、送法“菜单”。咨询“菜单”包含
“糖醋”婚姻家庭、“麻辣”邻里等；送法“菜单”包含民法典200
问、预防电信网络诈骗、公证、法律援助……普法小分队化身

“大排档”老板热情招呼“客人”，派发习近平法治思想、宪法、
民法典等普法宣传资料。本次宣传活动现场覆盖群众近万
人，发放法治宣传品1000余份，现场接受群众咨询30余人
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此次活动，是福山区司法局与区文化和旅游局积极探索
“法治+文旅”融合普法新模式，在现场开设不一样的普法
“大排档”，为游客送去一份份有干货、有温度的法治套餐，
受到了广大游客的高度赞誉。接下来，福山区司法局将继
续创新宣传形式，进一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助力全区经
济高质量发展。

这里有个普法“大排档”
福山区司法局开展接地气普法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任雪娜 通讯员 王乃正） 6
月5日，第52个世界环境日，莱阳法院组织开展庭审观摩活动，
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环境污染案件。莱阳市公安局、市综合执
法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烟台市生态环境局莱阳分局等职
能部门十余人受邀到庭观摩庭审，“零距离”感受司法公开。

本案中，被告人程某某、叶某某等5人在无危险废物经营
许可证的情况下，采取倾倒、掩埋的方式违法处理40余吨危
险废物，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庭审中，控辩双方就本案有关事
实的认定和法律适用等方面进行了举证、质证，并针对争议焦
点发表意见。审判长、审判员及人民陪审员从法、理、情等角
度对被告人进行了法庭教育，被告人当庭认罪认罚。最后，法
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庭审结束后，旁听人员纷纷表示，本次庭审就是一堂法治
公开课，有利于提高公众对环保法治的认知，提高行政机关执
法能力，引导企业积极履行环保责任，参与环保事业。

零距离感受司法公开
莱阳法院公开审理环境污染案件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任雪娜
通讯员 崔倩文 摄影报道） 6月5日，世界
环境日当天，莱山法院开展以“保护生态环境，
共建美好家园”为主题的现场法治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莱山法院干警通过发放环
境保护宣传资料、结合相关典型环境资源
审判案例解答等方式，充分发挥环境司法
的评价、指引、教育、宣传功能，向群众普及

环境保护知识，引导和动员广大群众积极
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实践。通过现场普法，
群众能够更加直接地认识到环境污染的危
害性和违法的严重后果，从而关注环境保
护，自觉遵守法律。下一步，莱山法院将切
实发挥好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职能，用
最严密的法治守卫生态资源，进一步提升
辖区群众生态环境保护法治意识。

保护生态环境 共建美好家园家园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任雪娜 通讯员 周城锋）紧
扣法律服务需求，山东自贸试验区烟台片区聚焦自贸区法律
服务、跨境法律服务、高端专业法律服务等领域，在全省率先
成立自贸区法律服务中心，构建起涉外法律服务综合网络，为
自贸试验区市场主体提供全方位涉外法律保障。

针对外资企业及外籍人士对请律师、办公证、求法援、找
调解等一站式综合法律服务诉求，在全省率先成立自贸区法
律服务中心，多元整合全国首个韩资律所、全省首个自贸区国
际仲裁院、法治服务专员智库、“区块链+公证”服务机构等一
批法律单位，实现法律服务要素“全覆盖”。此外，联动陕西自
贸试验区西咸新区，聚焦国际商事调解业务，建立起以融商中
心为主体、整合理事单位等服务资源的联动合作平台，为沿黄
省份企业提供知识产权保护、投资融资等综合法律服务，开创
黄河流域自贸联盟法律联动先河。

同时，联合本地企业直接联通内地与香港、澳门法律服
务，借助鲁港澳2000多名律师专业优势，成立全省首家鲁港
澳联营律师事务所，同步成立涉外法律服务研究与实践基
地。目前，烟台片区已集聚进驻40余家法律服务机构，为辖
区6万余家市场主体和居民搭建起了完备的涉外法律服务网
络平台，提供全覆盖、全周期的涉外法律保障。以全国首个韩
资律所——温大地律所为例，依托法律机构集聚效应，与齐鲁
律师事务所合作搭建中韩法律服务平台，目前已为多家企业
提供涉韩跨国咨询、诉讼等服务，帮助企业挽回经济损失200
余万元。

法律服务诉求一站式解决
烟台自贸片区全省率先构建涉外法律服务网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任雪娜 通讯员 凌菁嶷） 6
月5日，龙口法院与烟台市生态环境局龙口分局联合举办
2023年六·五世界环境日新闻发布会，发布龙口法院近五年
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开展情况，以及2020年以来龙口市生态损
害赔偿工作开展情况。

2019年以来，龙口法院先后成立了两个环境资源审判团
队，开启环资审判专业化之路，并制定了《关于环境资源审判
工作的相关机制（试行）》等相关文件，理顺环资审判工作机
制。2019年以来，该院共审结环资类刑事案件63件，主要涉
及非法采矿、非法捕捞水产品、野生动物犯罪、污染环境、非法
占用农用地等犯罪。同时，加大了环境资源类民事案件审判
力度，审结环资类民事案件171件，主要涉及环境污染责任、
土地承包经营权、相邻关系以及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
纷等。支持并监督行政机关履职，依法妥善审结环资类行政
案件146件，以行政处罚类、履行法定职责案件为主。2020
年，烟台市生态环境局龙口分局开始扎实开展生态损害赔偿
工作，截至目前共启动生态损害赔偿案件17件，经立案调查
不符合启动条件5件，启动赔偿程序12件。

2022年，龙口法院探索推行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案
件“三合一”集中审理模式。将涉及“环境污染类”“生态保护
类”“资源开发类”“其他类”等4类28个罪名的刑事案件，涉
及“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类”“资源开发利用类”“气候变化应
对类”“环境治理与服务类”等4类29个三级案由的民事案
件，以及涉及环境资源保护的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
行政不作为、行政复议和行政赔偿等6个案由的行政案件，全
部纳入环境资源专业团队集中审理，完善“三合一”审判模式，
不断提高环资案件的审判质效。同时，强化审判力量配置，加
强巡回审判工作，积极打造环资审判“前沿阵地”。

保护生态环境需要合力而为。为此，龙口法院不断完善
联动工作机制，构建多元共治工作格局，积极与龙口市检察
院、公安局、烟台市生态环境局龙口分局、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各镇街等部门建立协作机制，通过联席会议、专题座谈
等方式，推动实现环境司法与行政执法的良性互动。2022
年，龙口法院与烟台市生态环境局龙口分局联合发文，建立

“企业环保法律服务日”制度，助力企业在生产经营的同时处
理好生态环境法律问题，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
护良性循环。

龙口法院举行世界环境日新闻发布会

环资案件“三合一”集中审理


